附件3-2：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     2023   年度）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2023 年 1 月 6  日

	项目
基本
信息
	项目名称
	城镇污水处理经费 
	项目属性
	延续专项(     新增专项□    

	
	主管部门
	湘潭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项目负责人
	李  政　
	联系电话
	17373210011　

	
	资金总额
	  4200万元

	
	项目起止时间
	2023年1月1日—2023年12月31日 

	
	项目概况
	湘潭县一污水处理厂总设计规模为日处理污水5万吨，分两期建设，汇水面积约25.27平方公里，服务人口约15万。一期采用卡努赛尔2000型氧化沟污水处理工艺，于2009年10月通过市环保局组织的环保竣工验收；二期采用微曝氧化沟的处理工艺，于2013年6月动工建设，2014年1月23日投入试运行，7月6日组织进行竣工验收，8月15日通过环保验收，12月1日进入正式运营。为更好的保护湘江水质，县污水处理厂对出水进行提标改造，2015年6月动工建设， 2016年12月14日进行了环保验收，由《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一级B标准，提升至一级A标准； 湘潭县第二污水处理厂采用 PPP 模式实施，分两期建设，其中一期工程设计规模为 2.5 万 m³/d，远期新增设计规模为 2.5 万 m³/d；项目实行投资、设计、建设、运营、移交一体化的运作方式。项目合作期限：拟定 30 年，包括建设期 18 个月、运营期；项目运作模式：采用 BOT 模式（建设-经营-转让）；项目回报机制：本项目实行使用者付费+政府可行性缺口补助的付费方式（使用者付费=污水处理单价×月实际污水处理量，政府年可行性缺口补助=污水处理服务费单价×年污水处理量-使用者付费）。 污水处理工艺采用 A/A/O 工艺，深度处理采用高效沉淀池+反硝化滤池工艺，处理后出水采用紫外线消毒，污泥处理采用板框压滤，出水水质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2002）一级 A 标准，厂区出水进一步通过人工湿地等相关工艺深度净化，部分用于厂区绿化灌溉。                                    
本项目2023年年初预算安排4200万元，其中由自来水费代收的污水处理费基金收入安排1700万元、预算内资金2500万元。主要用于支付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费、污泥厂污泥处置费、京湘供水公司代征手续费、易俗河水利站电费等。

	
	项目立
项情况
	项目立
项依据
	根据国务院2013年10月2日颁布的《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污水处理费应当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管理，专项用于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运行和污泥处理处置，不得挪作他用。收取的污水处理费不足以支付城镇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营的成本的，地方人民政府给予补贴。

	
	
	项目申报
的可行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要求县级以上城市必须建立污水处理厂，并确保污水处理率达到85%以上，否则将对该区域执行新建项目的限批。县住建局村镇股作为污水处理的主管部门有专人对污水处理厂的整个处理流程和污泥的运输进行监管。

	
	
	项目申报
的必要性
	湘潭县污水处理厂2014年起处理能力为5万吨/天，至2023年预计处理污水7.6万吨/天，有效确保管网内污水得到安全处理，为湖南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改善湘江水质作出贡献。

	
	项目实施
进度计划
	项目实施内容
	计划开始时间
	计划完成时间

	
	
	1、污水处理费
	2023年1月1日
	2023年12月31日

	
	
	2、污泥处理费
	2023年1月1日
	2023年12月31日

	
	
	3、污泥运输费
	2023年1月1日
	2023年12月31日

	
	
	4、代收手续费
	2023年1月1日
	2023年12月31日

	
	
	5、电费
	2023年1月1日
	2023年12月31日

	项目
支出
绩效
目标
	项目长期
绩效目标
	年处理污水2774万吨，日处理污水7.6万吨/天，有效确保管网内污水得到安全处理，出水水质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特排放标准》（GB  18918-2002）的要求（一级A标准），为湖南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改善湘江水质作出贡献。

	
	项目年度
绩效目标
	湘潭县污水处理厂2023年预计污水处理量2774万吨，可以实现非雨季污水处理率达到100%，并保证污水处理出水达标率为1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备注

	
	项目年度
绩效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预计2023年污水处理量
	2774万吨
	一污厂根据BOT协议保底水量5万吨/天，二污厂预计约2.2万吨/天，预测2023年平均处理水量为7.6万吨/天。

	
	
	
	质量指标
	出水水质按国家相关规范和标准执行。COD、BOD、SS、氨氮、总磷、总氮、粪大肠杆菌等
	出水水质满足《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B标准规定的排放标准；100%达标排放。
	环保局监测报告

	
	
	
	时效指标
	污水处理经费
	2023年1月-12月
	

	
	
	
	成本指标

	城镇污水处理经费
	4200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促进当地劳动力就业，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符合
	

	
	
	
	社会效益
指标
	保护城区饮用水水源，调查表满意度
	90%以上
	

	
	
	
	生态效益
指标

	有效削减污染物的排放，改善湘江流域水质。
	COD削减量达4212吨，氨氮削减量达496吨
	依据四方确认的流量计读数及环保部门检测报告，根据实际处理量及进出水浓度计算

	
	
	
	可持续影响指标

	有效确保非雨季城区污水得到有效处理排放。
	避免非雨季污水直排湘江
	主管部门监察记录，核查是否有因污水处理厂处理未满负荷导致污水直排现象。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城镇居民满意度
	90%以上
	调查表满意度

	
	单位已有的（或拟订的）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项目组织机构：
相关管理制度：
工作措施 （方案、规划等）

	财政部门审核
意见
	审核股室
	审核意见

	
	财政归口
业务股室
审核意见
	审核人：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绩效评价
股审核意见
	审核人：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预算股
审核意见
	审核人：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单位负责人：吴能
	
	填报人： 
	钟国雄

	
	

	注：1、此表一式四份，经财政部门审核后，单位、归口股室、绩效管理股、预算股各存一份。
    2、本表上报时须附部门绩效目标制定依据。


